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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统一考试报名通知 根据人事部国人部

发[2007]37号、国人厅发[2007]31号、人考中心函[2007]23号文

件精神，为了进一步做好南京市2007年度全国专业技术人员

职称外语等级统一考试（以下简称职称外语考试）工作，现

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考试时间 2007年度全国职称外语

考试定于6月30日（周六）上午9：00-11：00进行。� 二、语种

及类别 2007年度全国职称外语考试共设英语、日语、俄语、

德语、法语、西班牙语6个语种，其中，英语分为综合、理工

、卫生3个类别，其他语种不分类别。各语种、类别均分为A

、B、C 3个级别。 各类别、级别的试卷全部为客观题组成，

在答题卡上作答。其中英语各级别的试卷均分为A、B卷。请

考生在应考时认真阅读“应考人员注意事项”，按要求填涂

信息点。 考生应考时，可携带一本正式出版的一般通用的公

共外语词典（不得带电子词典及社会上专门为职称外语等级

考试编写的词典）、2B铅笔、橡皮、黑色或蓝色的钢笔、签

字笔、圆珠笔。考生“严禁携带资料及手机等通讯工具入座

，违者按一般违纪违规行为处理。考试开始后，如使用手机

的，按严重违纪违规行为处理。” 三、报名对象及条件 根据

国人部发[2007]37号文《关于完善职称外语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、及江苏省人事厅《关于当前职称工作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

》（苏人发[2004]24号），2007年职称外语报名条件如下： （

一）凡属国家评审范围或国家规定需要提供全国职称外语等



级考试合格成绩的系列（专业），仍按现行国家规定执行，

参加全国职称外语等级考试成绩合格。其中，高级职称外语

合格成绩在申报评审正、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时均有效；取

得外语专业大专以上学历并从事本专业工作，申报职称有第

二外语要求的，可免试职称外语；对卫生系列的临床中医药

、民族医药专业；图书资料系列的古籍整理专业、文物博物

系列的历史时期考古专业的职称申报，不作外语要求。 （二

）属于省、市评审权限的，对职称外语（古汉语）要求按以

下情况分类掌握： 1、职称外语（古汉语）合格证在规定级

别内长期有效。中级职称外语（古汉语）合格证在申报评审

中级专业技术资格时均为有效，高级职称外语（古汉语）合

格证在申报评审正、副高级或中级专业技术资格时均为有效

。 2、取得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（学位）者、留学回宁人员

（南京市外国专家局出具证明）、1962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

申报评审中学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的，可免试职称外语。 3、

对申报评审工程技术、农业技术、工艺美术、群众文化、文

学创作、小学教学、艺术、经济、会计、统计、审计、社区

卫生等系列（专业）专业技术资格的，不作职称外语要求。

4、对涉农区县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评审专业技术资格的，不作

职称外语要求。 5、对经审核确认，能力业绩突出、在本行

业本地区作出重要贡献的、以及年龄较大并长期从事专业技

术工作的职称申报人员的外语要求，将根据省职称办的意见

进一步明确。 四、考试成绩 根据国人厅发[2004]105号文件精

神，2007年度全国职称外语考试将根据命题水平和考试情况

确定全国通用标准，对参加考试人员发放考试成绩通知书，

不再核发考试合格证书。 对于职称评审中全国职称外语考试



成绩合格标准将另行通知。 五、报名相关事宜 1、报名时间

：2007年4月9日至13日，每天上午8：30-11：30，下午1：30-4

：30。 2、报名地点：江宁区人才服务中心一楼大厅。联系电

话：025-52120961。联系人：陆晓路。 请考生直接到报名点

领取报名相关材料，如实填写，直接在报名点交报名表和报

名考试费用。考生报名时须携带两张一寸同底版近期免冠照

片，一张贴在报名表上，另一张贴在报名表轻微贴照片处（

在照片背后注姓名）。 3、报名及考试费用 根据南京市物价

局、市财政局有关文件规定，2007年全国职称外语等级统一

考试的收费标准为：考试费每人每科50元，报名费按每人10

元收取。 4、准考证于2007年6月18日（周六、周日休息）到

原报名点领取。考生个人来领取准考证的，需携带本人身份

证。单位统一领取的，需带单位证明。 5、成绩及合格证发

放：请考生于7月15日起按照准考证上的成绩查询办法查询本

人考试成绩；全部科目考试合格者登录南京职称资格网查询

证书发放事宜或与市职称评介中心联系，电话：83151850

；83151851 。 六、教材征订 考生可采取在报名点订购方式。 

七、培训工作 报考人员应坚持自学为主、培训为辅的原则，

自愿参加有关单位举办的培训。江宁区人事局二OO七年四月

六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

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